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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淄博9月9日讯 大货
车的闯红灯、超速行驶等危险驾
驶行为给市民的出行造成极大
的隐患和危险。为此，淄博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张店大队向
违法大货车公开亮剑，在大数据
面前，通过科技应用，套牌、遮
牌、加装翻牌器、污损号牌等小
伎俩立即能现出原形精准锁定。
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截至目前，张
店交警合计查获大货车涉牌违
法1024起。目前已有457名大
货车驾驶人到交警部门接受处
理。罚款、记分、降级，失去驾驶
大货车资格一样都不少。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中明确，持有大型客
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以下简称“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满12分

记录的，交管部门应当注销其
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上述
千余起涉牌违法的大货车，将
全部按照非现场执法程序，录
入车辆违法信息系统，接受
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上
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
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
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
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
挡、污损。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
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
车号牌的，处200元罚款，驾驶
证记12分。

张店交警提醒：大中型客
货车驾驶人准驾资格来之不
易，为了自己和家人，也为他人
的安全，请遵章守法谨慎驾车，
远离事故，安全回家！

张店交警向违法大货车公开亮剑

大数据比对锁定1024起涉牌违法行为

记者 贾亮
通讯员 白继农 姜倩 报道

晨报淄博9月9日讯 9月
6日，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召开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

“五大曝光”新闻通气会，对突
出交通违法车辆、典型道路交
通事故案例、道路交通事故多
发路段、高危风险运输企业和
终生禁驾人员名单进行公开
曝光。

会上通报了全市突出交通
违法车辆，对全市3次以上交通
违法未处理及一次记12分重点
车辆进行了曝光。据统计，3次
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车辆共

8349辆，其中旅游客运车辆16
辆、公路客运车辆6辆、危化品
运输车辆196辆、重型货运车
辆3484辆、营运车辆4647辆。
一次记12分的重点车辆有409
辆，其中危化品运输车辆1辆、
重型货运车辆198辆、营运车
辆210辆。

会上通报了1处道路交通
事故多发路段。S325胶王路
淄川区路段因中央隔离开口过
多，导致道路冲突点过于分散、
交通无序。目前市交安委办公
室组织各相关部门已进行联合
整治，整治措施为封闭中隔带
部分开口，该路段已整改完成。

淄博公安交警提示，途经隐患
路段时，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按
照路段标志、标线以及规定速
度通行，确保出行安全。

会上曝光了全市高危风险
运输企业559家,其中纳入红
色监管企业59家，纳入黄色监
管企业500家。

会上还曝光了3名终生禁
驾人员，其中戈某胜、仇某伟
因交通肇事逃逸并构成犯罪
被终生禁驾，丁某因醉酒后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构罪被终生
禁驾。三人驾龄分别为19年、
24年、23年，均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淄博公安交警发布9月份“五大曝光”警示

平均驾龄22年 3名老司机被终生禁驾

案例一：
2019年6月8日16时，苑某

韦超速驾驶鲁CRA637号小型
轿车，沿临淄区临淄大道行驶
至东高生活区路段，因驾车观
察情况不够、遇人行横道线未
减速慢行，与行驶至此的孙某
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机动车
范畴）相撞，致孙某华受伤，车
辆损坏。

苑某韦驾车观察情况不
够、超速行驶、遇人行横道线未
减速慢行的违法行为，与孙某

华无证驾驶电动自行车借道通
行未让所借车道内车辆先行的
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
作用相当，两者过错严重程度
相当。确定当事人苑某韦、孙
某华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案例二：
2019年6月27日8时11分

许，李某东驾驶鲁CNV083号
小型普通客车，沿高青县广青
路快车道行驶至青城镇路家路
口处时，与同向行驶至此处左

转弯的于某峰驾驶的电动三轮
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两
车损坏，于某峰受伤。后于某
峰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李某东驾驶机动车观察不
够、超速行驶、过路口未减速慢
行的违法行为，与于某峰驾驶
电动三轮车观察不够、转弯未
让直行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
所起的作用相当，两者过错严
重程度相当。确定当事人李某
东、于某峰承担事故的同等
责任。

■ 两起典型道路交通事故案例

经大数据比对，涉牌违法大货车现出原形。


